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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京证字[2023]第 0285 号 

 

致：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协鑫能科”）的委托，担任其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经办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已出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国浩京证字[2023]第 0019 号）（以

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国浩京证字

[2023]第 0020 号）（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国浩律师（北京）

事务所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国浩京证字[2023]第 0274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 

鉴于自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

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规模及相关事

项进行了调整，本所经办律师在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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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的补充性文件，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的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的其他文件中用语的含义相同，《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中说明、声明等事项仍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经办律师同意

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

料一起上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协鑫能科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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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于 2023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本次发行方

案进行调整，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

回报及相关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规模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就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董事会调整本次发

行方案所涉及事项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 

根据上述议案，发行人调整了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规模及相关事项，

原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变，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一）发行规模 

调整前：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00 万元（含本数），具体发

行规模将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确定。 

调整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64,851.89 万元（含本数），

具体发行规模将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二）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00 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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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协鑫电港项目（二期） 185,792.10  185,792.10  

2 电池级碳酸锂工厂建设项目 175,010.74 154,207.90 

3 偿还债务 110,000.00  110,000.00   

合计 470,802.84 450,000.00 

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以

对上述单个或多个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若本次可转债发行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

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可转

债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度情况以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程序予以置换。 

调整后：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64,851.89 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协鑫电港项目（二期） 185,451.89 185,451.89 

2 偿还债务 79,400.00 79,400.00 

合计 264,851.89 264,851.89 

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以

对上述单个或多个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若本次可转债发行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

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可转

债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度情况以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程序予以置换。 

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为减少募集资金规模，不属于《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8 号》规定的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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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授权程序，尚需取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二、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2023 年 6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调整后，发行人本

次发行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64,851.89 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协鑫电港项目（二期） 185,451.89 185,451.89 

2 偿还债务 79,400.00 79,400.00 

合计 264,851.89 264,851.89 

除上述事项外，自《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已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就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质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获得深交所审核

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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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负责人：刘继                    经办律师：杨君珺 

 

 

——————————               —————————— 

          

杨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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